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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錄
很
子
田
君
履
歷
 

歷
任
安
省
華
僑
統
一
抗B
救
國
會
常
務
委
員
 

中
國
國
民
黨
多
城
分
部
常
務
委
員
 

現
任
安
省
中
筆
會
舘
主
席
 

多
城
公
立
小
學
董
事
會
董
事
長
 

全
加
助
率
總
會
主
任
 

中
國
國
民
黨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執
行
委
員
 

?%華
日
報
社
長
 

。 

中
國
航
空
建
股
協
會
加
東
直
屬
支
會
會
長
 

取
消
四
三
苛
例
運
動
委
員
會
副
主
席
(
中
西
合
組
) 

冬
城
龍
岡
公
所
常
務
委
員

旅
加
各
埠
各
界
僑
胞
公
鑒
。
巡
敗
者
。
此
次
國
府
召
開
國
民
大
會
。
關
於
旅
加
 

僑
胞
代
表
之
人
選
。
甚
爲
重
要
。
必
須
具
有
眞
正
華
僑
之
地
位
。
相
當
之
資
格
 

。
平
日
又
能
熟
心
忠
職
爲
華
僑
社
會
服
務
。
以
謀
僑
衆
之
福
利
。
多
做
救
»
 败
 

民
工
夫
。
任
勞
任
怨
。
弗
惜
犧
牲
。
其
成
績
彰
彰
在
人
耳
目
。
足
以
代
根
*

僑
 

公
意
者
。
斯
可
以
充
當
代
表
席
位
。
今
有
多
朗
多
埠
張
子
田
君
・
自
抗
戰
以
來

歷
任
安
且
由
省
華
僑
統
-
抗
日
败
風
會
主
席
，
主
持
抗
日
救
國
事
務
。
始
解

不
懈
。.
對
於
取
消
四
三
苛
例
運
動
。
致
力
尤
寥
。
與
夫
 
一 
切
福
園
利
僑
事
宜
。 

無
不
盡
力
以
赴
。
勞
苦
功
高
。
僑
衆
推
崇
。
實
母
國
大
代
衷
之
理
想
候
選
人
。 

今
張
君
已
得
國
民
黨
總
支
部
及
各
界
僑
領
介
紹
出
而6
齧

人

矣

。
但
必
須
我
 

僑
衆
意
志
集
中
。
力
量
集
中
。
一 
致
票
選
張
君
，
方
能
達
到
當
選
之
目
的
。
如 

他
當
選
囘
蜘
出
席
任
務
完
竣
。
又
卽
囘
加
報
吿
使
命
之
經
過
。
以
後
更
加
努
力
 

爲
我
僑
服
務
。
是
我
全
体
僑
胞
之
光
榮
也
。
爱
特
登
報
敬
睛
我
旅
加
各
埠
各
界
 

僑
胞
堅
决
選
舉
張
君
爲
國
大
代
衷
。
曷
勝
翹
企
感
激
之
至
。
專
此
；
卽
頌

窺
思
第
二
屆
國
民
大
會
之
召
開
。
乃
我
國
曠
世
行
憲
之
盛
舉
。
奠
定
長
治
久
安
 

之
宏
謨
。
非
有
才
德
之
士
。
曷
足
以
代
表
公
意
。
克
施
使
命
。
查
林
顧
川
先
 

生
赋
性
純
良
。
才
德
兼
優
。
任
事
勇
敢
。
服
務
忠M
。
曾
任
醍
華
日
報
總
理
。 

國
民
革
命
軍
總
司
令
部
政
治
部
少
校
股
長
 .•
空
軍
總
司
令
部
少
校
參
議
。
中h
 

國
民
黨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駐
粵
辦
事
處
主
任
。
中
國
航
空
建
設
協
會
直
轄
加
西
、 

支
會
常
務
委
員
。
雲
高
華
華
僑
敕
國
義
捐
總
會
執
行
委
員
兼
文
書
主
任
，
出
腐
 
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四
次
第
六
次
全
国
代
表
大
會
代
表
。
歷
任
國
民
政
府
僑
務
委
員
 

會
參
議
。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執
行
委
員
會
常
務
委
員
。
現
任
雲
高
 

華
蓮
花
大
旅
舘
經
理
。
輝
煌
經
歷
。
允
稱
邦
國
之
英
才
。
出
類
拔
羣
，咸
仰3
 

现
之
大
器
。
用
敢
推
荐
 

林
逸
川
先
生
爲
國
大
代
表
。
爲
邦
家
。
爲
同
僑
。
可
 

謂
得
人
者
矣
。
謹
佈
愚
忱
。
伏
維
亮
察

陳
日
進
 

黄
良
滋
 

馬
善
允
 

林
舉
振
 

陳
祐
忠
 

黃
衞
靑
 

馬
恒
兆
 

林
弼
臣
 

李
日
如
 

關
崇
頴
 

司
徒
國
 

林
善
彰
 

贊
助
 
人
李
照
初
關
耀
崇
 

周
漢
樞
 

林
啟
文
等
四
百
餘
人
敬
啟
 

李
兼
芸
 

葉
剣
胆
 

余
毓
傑
 

林
龍
波
 

伍
摄
强
 

雷
健
兒
 

埶
景
雜
 

林
涯
公
 

湯
石
泉
•
廖
芳
輔
 

林
寰
舉
 

林
竹
溪
 

通
訊
處
林
西
河
總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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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本
公
司
用
現
代

化密製塘底鷄闘鹹魚 自出
世
以
來
深
蒙
遠
近
僑
 

胞
光
顧
不
時
感
謝

凡
職
過
食
過
本
公
司
之
塘
底
鷄
項
鹹
魚
均
稱
好
貸
■
 

又香又滑又甜 

有

信

誣

明

事

實

不

能

僞

造

• 

* 

塘
底
鶴
項
煽
飯
勝
過
風
腸
臘
肉
爽
過
臘
鴨
乂
經
濟
及
快
晒
本
公
司
所
製
之
：
：

亠 

塘底鷄項 
滋
養
料
比
其
他
之
鹹
品
超
過
其
上
因
含
有
人
造
日
光
力
甚
多
⑦
 

故
也
 

毎
磅
八
毛
五
 

車
脚
自
理
 

不
論
大
小
交
易
均
皆
歡
迎
如
不
滿
意
原
鍛
心

.
奉
還
 

招
商
代
理
，
權
利
從
優
•

黄

兄

弟

敬

敗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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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
臘
京
雅
典
十
一
日
聯
合
社
電
。
希
臘
 

外
長
江
斯
坦
丁
氏
，
是
日
對
希
臘
國
會
 

報
吿
・
謂
希
臘
政
府
現
時
已
堅
備
與
俣

亞
國
恢
一

係
，

國

友
好
邦
交
云
■

*
倭用外交恢復地位 

東
京
十
二n
合
衆
社
電
，
據
可
靠
方
面
 

報81

•
日
本
外
交
權
威
家
•
希
果
日
本
 

能
夠
迅
速
恢
復
强
國
地
位
•
現
採
取
兩
 

個
不
同
外
交
計
副
■
分
頭
工
作
。
以
求
 

成
功
・
其
中
一
個
計
創
是
靠
美
俄
嚴
重
 

關
係
・
積
極
親
美
■
若
遇
樂
俄
戰
爭
■ 

與
奥
 «
聯
盟
・
籍
以

ft
提
高
日
本
地
位
 

■
主
持
此
政
策
者
杳
爲
前
任
首
相
吉
田
 

茂

・
其
中
第
二
個
計
創
•
是
與
中
國
及
 

其
他
亞
洲
國
家
親
善
。
但
同
時
保
存
其
 

他
小
强
地
位
・
不
與
任
何
亞
洲
國
國
聯
 

合
，
此
計
創
是
由
現
任
外
交
部
長
藤
田
 

婚
提
倡
進
行
•
兩
策
所
取
路
徑
雖
然
不
 

同
•
而
目
的
則
 
一 
也
・ 
企
圖
在
最
短
期
 

間
將H
本
恢
愎
强
國
地
位
云
•

良8三十六卑一冃十二號

黃
堃
俠 

事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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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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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欄
爲
適
應
僑
胞
與
中
西
餐
館
肉
店
等
之
需
 

特
聘
專
員
選
備
超
等

嫩鷄項 
大肥雞 
規新雞 

肥雞鴨 
足肉火雞等 

大小光顧 
無任歡迎 

電話定取 
快捷送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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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達
權
總
社
啓
事

一
正
書
記
吳
其
君
榮
旋
祖
國
照
例
交
與
副
書
記
劉
淇
浩
君
接
任
自
 

一
交
社
長
黃
榮
蘭
書
記
制
淇
浩
收
無
懐
矣
•

©
總支部之長紅照錄 

啟
者
•
本
黨
囘
國
組
黨
專
員
謝
志
如
君
 

•
經
於
昨
八
日
晚
。
由
二
一
藩
市
囘
埠
。 

本
總
支
部
特
定
於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(
星 

期
四
)
晚
八
點
牛
•
召
集
歡
迎
大
會
。 

幷
睛
例
君
報
吿
組
黨
情
形
。
屆
時
仰
我
 

黨
員
• 
依
時
蒞
臨
 - 
是
所
至
盼
•
此
佈
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敗
 

中
學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十
一
 
月
十
二
日
 

0
未
能
給
市
選
權
與
中
國
人
 

關
於
許
可
華
人
叁
加
帀
選
間
 ®
•

昨
市
 

金
事
會
。
將
鼓
問
題
擱
漬
 
一 
年
•
候
卑
 

詩
省
自
洽
原
聯
合
會
開
會
時
。
始
提
出
 

时
論
。
市
金
事
於
贊
成
修
正
市
特
料
狀
 

•
給
市
選
權
與
印
度
人
時
•
南
參
事
罪
 

沙
氏
力
爭
包
括
军
人
在
內
。
但
不
獲
通
 

過
•

據
市
法
律
顧
問
麥
德
决
氏
聲
稱
。
倘
給
 

華
人
典
市
選
權
•
則
令
鑑
票
昌
探
臣
氏
 

之
責
任
非
常
重
大
•
喘
辨
認
琴
人
非
容
 

易

。
有
許
多
同
名
同
姓
者
•
又
有
許
多
 

-
有
兄
弟
。
其
模
樣
甚
相
似
者
故
辨
認
 

一
非
易
事
云
。

0
雙
方
不
驶
解
工
潮
難
解
決
 

據
省
檢
事
長
威
斯
峰
氏
所
•
今
日
本
人
 

在
此
。
係
應
敷
位
市
長
。
街
卡
工
人
。 

與
酸
卡
公
司
之
請
•
威
氏
於
星
期
 
一
日 

午
後
到
雲
埠
。
首
先
見
市
長
忠
斯
氏
。 

翌
日
見
皆
卡
工
人
執
事
•
隨
後
見
電
卡
 

公
司
富
事
人
。
最
後
則
見
零
售
商
祕
書
 

與
备
方
面
會
議
後
•
亦
未
有
解
决
辦
法
 

•
事
因
公
司
與
工
人
•
對
於
解
决
方
法

加拿大

?^^|^^39006^300663006^^^$3^0585|00000|300|0813|5^33^^^^^^^^^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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寃
枉
相
思

桃
花
扇
底
歸

卿
何
早
嫁
 

益

食

家
 

秋

墳

 

大
傻
敕
一
國
 

殺
敵
挈
魂
 

血
債
何
時
了
 

書
痴
抗
戰
 

關
公
月
下
愕
■

 

六
國
大
封
相
 

歸
來
燕
之
花
園
約
會
 

馬

嵬

坡

今
古
西
廂
之
酬
簡
 

黄
金
與
愛
情

二
只
 

薛
覺
先
 

作
蘭
卿
 

二
只
 

張
 !

芳

二
只
 

小
明
星

- 
只
 

廖
供
懐

二
只
 

小
明
星

二
只
 

何
大
傻
 

羅
慕
蘭

二
只
 

張
漱
芳
 

二
貝
 

徐
柳
仙

%

--
只
 

白
駒
集*^

芳
 

二
只
 

關

影

憐

新

珠
 

三
只
 

白
駒
榮
 

餌

柴
 

二
只
 

關
影
憐
 

麥
炳
荣
 

二
只
 

關
影
憐
 

石
施
子
 

二
只
 

胡
蝶
影
 

領
迎
春
 

二
貝
 

梁
 

68
波 

紫
蘭
女

大

 

帮

勇

献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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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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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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抬
茎
肥
錄
   

*
 爸

底

一  

,..';
本
心
不
 *
<

什F
 

就
現
有
之
法
律
而
論
。
不
能
有
所
動
作
， 

。
除
非
勞
資
雙
方
有
読
解
，
則
本
人
關

大戰各國人之犠牲 

▲
中
國
軍
隊
死
亡
二
百
二
十
萬
人

停
此
爭
執
之
事
。
亦
無
進
步
也
• 
本
人
 

已
用
雙
方
之
意
見
。
今H
再
爲
中
間
人
 

•
盡
力
量
之
能
。
艦
繡
從
中
牌
解
云
- 

0
華
店
被
刼
五
百
九
十
二
元
， 

在
片
打
街
東
一
四
六
號
門
牌
之
永
隆
， 

(
譯
音
)
公
司
。
於
上
星
期
底
•
純
賊
匪

芝
城
罐
•
準
備
出
版
之
最
近
英
文
百
科
 
一一 

全
書
• »
 喪
英
國
現
任
國
務
卿
卽
龍
陸
 
一 

直
*

謀
總
長
馬
梳
將
軍
之
紀
錄
。
謂
一 

九
三
七
年
至
-
九
四
六
年
之
第
二
次

ft 

界
大
戰
•
統
肝
斃
命
及
失
踪
之
人
■
共
 

建
一 
千
五
百
萬
名
以
上
■ 

人
力
之
損
失
•
以
蘇
聯
爲

18

多

・
計
斃
 

命
及
失
蹤
之
男
女
共
七
百
五
十
萬
名
。 

核
與
壹
九
四
零
年
全
國
人
數
中
每
二
十
 

二
名
佔
一 
名
・

次
爲
德
國
，
整
命
及
失
踪
之
人
共
二
百
 

八
十
玉
萬
名
・
核
與
-
九
四
零
年
全
國
 

人
口
中
每
卄
 S
名
佔
一 
名

・ 

P
本
自
一
九
三
七
年
上
海
事
件
®

生
時
 

起
•
損
失
人
數
共
壹
百
五
十
萬
零
六
千
 

名
•
核
與
一
九
四
零
年
時
日
本
本
部
人
 

口
每
四
十
六
名
中
佔
一
 
名
• 

其
他
各
大
國
在
戰
塌
損
失
之
人
數
如
下
 

中
國
・
二
百
二
十
萬
名
・
毎
二
百
人
口
 

中
佔
一
名
。

美
國
•
二
十
九
萬
五
千
九
百
零
四
名
。 

每
五
百
人
口
中
佔
一
名
， 

英
國
本
部
，
三
十
萬
五
千
七
百
七
十
名

破
一

■
當
純
竊
去
现
款
與
支
票
■

計
共
五
百
九
十
二
元
云

。咸氏
未
得
無
黨
派
之
援
助
 

市
無
黨
派
曾
•
定
於
今
日
下
午
六
点
十
 

五
分
鐘
•
假
座
雲
髙
革
大
旅
店
一
舉
行
 

一 
年 
一 
次
之
聚
餐
會
・
肘
輪
椎
舉
委
員
 

會
所
推
舉
之
依
選
員
名
冊
，
聞
市
公
小

菲沙一

事
者
一
靈
氏
，
暨
兩
個
新

人
占
與
臣
氏
胆
喜
杰
堅
氏
之
名
。
均
在
 

其
列
♦ 
令
人
感
覺
奇
怪
者
，
係
核
會
不
 

保
舉
市
參
事
普
逮
斯
氏
與
前
任
市
参
事
 

威
邇
遜
氏
厶
-

0
犖
人
賭
博
毎
人
罰
七
元
五
 

减
控
在
片
打
街
東
一
一
。
號
半
門
牌
聚
 

賭
案
之
六
個
華
人
。
毎
人
判
罰
飲
七
元
 

五
十
仙
。
聞
被
拘
時
。
被
告
等
在
處
鬥
 

骰
・
但
椎
上
不
見
有
賭
錢
•
遂
將
骨
牌
 

沒
收
云0

朱
古
力
糖
條
毎
條
又
八
仙
 

此
間
糖
果
商
消
息
。
朱
古
力
精
條
♦ 

像
刻
卽
恢
復
八
仙
價
。
由
製
造
家
分
 

通
知
各
分
配
家
•
起
價
之
原
因
。
係
 

可
豆
成
本
較
髙
。
戰
時
鮫
等
可
可
豆
 

由
政
府
津
贴
•
製
造
家
買
入
，
每
磅

據 每

•
毎
一 
百
五
十

佔
一
名
，

英
帝
國
各
地
・
四
十
五
萬
二
千
五
百
七
 

十
名
■

法
國
。
二
十
萬
名
，
每
二
百
人
口
中
佔
 

一 
名

。

意
國
•
三
十
萬
名
■
每
 
一 
百
五
十
人
口
 

中
佔
一
名
•

可不
過
十
仙
半
•
取
消
津
貼
後
• 
毎
磅
卄
 

六
仙
• 
現
目
新
出
者
毎
磅
四
卜
仙
云

零
售
將
起
至
七
十
仙
 

息
。
現
冃
奶
油
批
較
價
。

■

- 
僑
胞
搭
車
破
迷
暈
一 

多
朗
度
訊
•
據
倫
胞
林
樹
君
一

據
奶

^̂

毎
磅
人
十
仙
。
但
上
星
期
底
。
在
都
朗
 

度
埠
成
卡
奶
油
。
显
錄
起
貳
仙
。
是
以
 

會
影
响
本
市
之
奶
油
零
售
價
■
毎
磅
起

日
午
夜
由
寧
區
起
一 

，
一 
西
人
客
車
猝
: 

下
車
後
。
林
君
 

611 
召
被

寓
•
時
値
下
雨
 

至
・
有
一
搭
客
 

車
載
其
囘
去
-

至
七
十
仙
"

拒
在
車
內
不
知
何
故
•
失
去
知
覺
•
茫
 

然
不
省
人
事
•
或
被
蒙
葯
抑
毒
煙
悶
暈
 

未
定
•
醍
後
已
在
街
上
•
以
乎
撫
袋
■ 

則
現
款
三
百
一
十
元
及
手
鏢
•
均
綴
摸

一 
年
前
之
今
日
。 
每
磅
零

售
四
拾
三
仙
云

◎

夭
贡
輪
船
擱
淺
船
身
入
水
 

夭
篋
輪
船
公
司
輪
船
朝
路
仙
號
・
於
昨

一
空
•
至
于
般
客
車
已
不
知
去

星
期
壹
晚
•
由
此
間
開
 

九
拾
九
人
• 
聞
駛
至
乍
.

有
搭
客
 

• 
在
雲

無 切

法
追
拿•
徒一

■
寄
語
一

高

-
百
六
拾
里
則
擱
淺
。
據

勿
在
途
次
召
喚
素
不
欺
識
之
 

。
以
免
遭
其
刼
奪
。
否
則
不
一 

-
且
危
及
性
命
。
若
從
電
話
或
親

其
船
主
報
吿
。
船 

客
平
安
云
。

・
但
搭

◎

十
二
月
聽
日
人
求
賠
損
失
 

法
官
貝
特
氏
定
於
十
二
月
三
號
。
在
雲
 

毋
作
初
步
聆
聽
炊
籍
日
人
。
被
强
迫
撤
 
一

公
司
召
車
。
則
不
亠 

■

聞
電
卡
工
. 

域
坤
十
日
電
。
自
一 

宣
布
後
。
據
勞
動
一 

工
人
之
意
見
。
其
一 

工
潮
起
見
，
與
卑
一

有
他
 m 

願
接
十

離
卑
詩
省
海
岸

•
所
損
央
之
財
產
 

尙
未
有
具
一 M
要
求

賠

賠
信
者
。
貝
特
氏
在
雲
坤
畢
事
一
則
前

•
公
司 

十
仙

去
錦
碌
埠
。
繼
續
聆
聽
工
作
云
" 

@

仍
然
未
薦
出
市
長
候
選
員

一一 解
辦
法
•
公
司
方

一 
要
求
卄
仙
。
何
不
一
方
加

il
仙

工
人
 

一 
方
 

。
每

酢
詩
亞
夫
黨
預
備
於
拾
二
月
舉
行
市
選
一
减
五
仙
•
以
十
五
 

•
競
選
各
席
位
•
但
聞
於
昨
星
期
日
開
一
星
期
工
作
四
十
小

此
新
工
約
•
以

會
。
未
選
出
市
長
候
選
員
云
，

一
一 
年
爲
期
限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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